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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 

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

（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  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。培养技术人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，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

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材尤为当务之急。根据各方面的初步估计，在五六年内，全国经济建设约需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五十万

人左右。我国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，在数量与质量上，均远不能适应此种需要。为此，各级人民政府应领导各有关部门共

同积极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教育，以解决国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中级和初级技术干部问题。 

 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本院公布的《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》已明确规定了中等技术学校在学校系统中的地位，其任务为

培养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运输等方面的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材，按程度分为技术学校（相当高级中学程度）和初级技术学校

（相当初级中学程度），并已分别规定其修业年限和招生条件。各级人民政府除遵照此项决定施行外，并应根据下述方

针，对中等技术教育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与发展： 

  （一）为满足目前国家对技术干部的迫切需要，及时完成为国家培养大量技术干部的任务，现阶段整顿和发展中等技

术教育的工作，必须由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业务部门以及各主要工矿企业和农场，在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的指导协助和统

一计划下，大家动手分工合作来共同进行。在办学方针上，必须掌握革命建设初期的特点，采取革命的办法。除整顿和发

展正规的技术学校外，还应根据实际需要举办各种速成性质的技术训练班，或在各工矿企业农场中以及各技术学校中附设

各种业余性质的技术补习班或训练班，务使正规的、速成的、业余的各种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得到适当的配合发展。技术学

校的校舍和设备，应力求朴实合用，不怕因陋就简，编制和经费开支应力求精简节约，切忌铺张浪费，课程教材应注意精

简集中，教学方法应尽量切合实际，以期做到既能完成迅速培养大量技术干部的任务，又能适当保持中等技术教育必需的

水平。 

  （二）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，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，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，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

业化与单一化，务求学用一致，便所培养的人材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。中等技术学校除给学生以专门的技术训练

外，并须实施政治教育和基本的文化与科学知识教育。因此，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应包括普通课、技术课及实验

实习，纠正与防止单学技术忽视政治、文化学习的偏向，普通课的科目以及普通课与技术课所占的比重，应根据学校的性

质、学生程度和修业年限分别规定。学校必须与有关的工厂、矿山、农场等建立密切联系，重视校内和校外的实验与实

习，实验实习的时间应与技术课的讲授时数大体相等，各地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，均应按照上述原则，适当进行科别的调

整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，使切合国家建设的需要。 

  （三）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应在统一的方针下，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与各有关业务部门分工领导。关于中等技

术学校的教育方针、制度、普通课程教学计划、全国总的设置计划和招生计划以及其他有关教育原则方面的问题，应由中

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（军事系统的技术学校除外），各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，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决定，

领导各该地区的中等技术学校予以贯彻实施。关于中等技术学校的设置、变更、停办、分科、招生、业务课程、实验实

习、经费开支、人事配备、毕业生的分配以及其他日常行政事宜等，应以分别由各有关业务部门直接决定为原则。今后各

地新设中等技术学校，均应遵照上述原则办理；原有中等技术学校（包括私立者在内）中现归教育部门领导者，则应遵照

上述原则有步骤和有准备地调整其领导关系；在领导关系未变更前亦应采取过渡办法，以加强业务部门与技术学校的联

系。为加强对中等技术学校的领导，应由中央、大行政区及省（市）人民政府教育部门与国级各有关业务部门指定人员分

别组织各级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，负责研讨和解决各项有关中等技术教育的重大问题。各级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

另订之。中央、大行政区及省（市）人民政府的有关业务部门，其教育事务较多者，均应加强或增设管理技术教育的机

构；其教育事务较少者，亦应设置专职人员，切实掌管此项教育工作。 

  （四）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应有计划地吸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、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和农民劳动模范入

学，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技术干部，对他们的入学应给以种种便利和必要的优待。各机关、团体、工厂、矿山、

农场均应从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着眼，认真地选送上述人员入中等技术学校学习。 

  （五）中等技术学校普通课和技术课的教材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及有关业务部门应即着手进行编审工作。教育部门

应主要负责普通课教材的编审工作，各有关业务部门应主要负责技术课教材的编审工作，但应在工作上互相取得联系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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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部门并应动员一定数量的工厂、矿山、农场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到附近的中等技术学校教课。对这类的兼职教员，均应

按学校的规定给予报酬。 

  （六）中等技术学校的经费，应按三级财政制度，分层负责解决。中央、大行政区及省（市）人民政府的有关业务部

门应将技术教育经费作为建设资金的一部分列入自已的预算。 

  （七）各地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分配，应尽先满足地方主管业务部门的需要，必要时由中央作适当的调剂。 

  （八)各地现有的各类私立中等技术学校和私立技术补习学校，对培养技术人材能起一定的作用，各级人民政府及所

属各有关业务部门应鼓励此类学校的设置，并加强领导，使其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。其办理有成绩而经费确实困难者，

应予以适当的补助。 

  （九）本指示于本院《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》第三项丁目第三节所规定的医药及其他中等专业学校（贸易、银行、合

作、艺术等）同样适用。 

  （十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应根据本指示，会同中央人民政府各有关业务部门，拟订全国中等技术学校的设置和招生

计划，报请本院批准施行。 

  总理 周恩来 

 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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